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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15 時 32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委員李昆澤等 22
人、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及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

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4、6、6、6、6、6、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

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

期第 7 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3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

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決定：逕付

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七條及第六

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五)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

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決定：逕付二

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一)案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9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1438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委員李

昆澤等 22 人、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及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分別擬具「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7 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

請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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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 貴處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4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3362 號、10 月 30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3785 號、第 1010703787 號、第 1010703788 號、第 1010703790 號、第 1010703791

號及第 1010703792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委員李昆澤等 22

人、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及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

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7 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及第 6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

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11 月 1 日舉行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委員李昆澤

等 22 人、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及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

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7 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案

說明外，另邀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主任委員世偉率同相關人員、內政部、銓敘部、法務部

、財政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列席說明備詢。 

三、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 

鑑於勞工保險為我國重要社會保險制度，惟自民國 97 年勞保老年給付改為年金化後

，因台灣老年化速度加快及平均餘命延長，導致「勞保基金」的財務潛在負債迅速增加

，若不儘速處理費率及撥補問題，預估 109 年勞保基金會收支短絀，120 年勞保基金將面

臨破產。為確保退休勞工獲得妥善生活照顧，參照公教人員保險法由政府逐年撥補潛在

債務之規定，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由政府負擔保責任

、最後支付責任之規定，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案。說明如下： 

1.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明文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

將實施社會保險列為基本國策，增修憲法條文第十條復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保險

」，再再揭櫫社會保險之重要性，而勞工保險為我國重要社會保險制度之一。 

2.再按，大法官會議解釋字第 549 號、第 560 號、第 568 號解釋進一步揭示，勞工保險

乃立法機關本於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保護勞工生活、實施社會保險之基本國策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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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社會福利制度、社會安全措施，旨在保障勞工生活安定、促進經濟發展、穩定勞資

關係，因此勞工保險可定位為「政府為了實施社會政策而舉辦的強制性人身保險。國

家為保障勞工經濟安全，以勞工為對象，結合多數可能遭遇相同危險事故的個人，成

立利益與共的團體，採強制的手段，運用保險的技術，當被保險人遭遇特定危險事故

而招致損害或損失時，將危險分散予全體負擔，並對其本人或家屬提供現金給付，被

保險人必須盡繳費的義務，才能享受請領給付的權利，其目的在保障勞工生活所需的

最低收入安全」。 

3.為提供退休勞工妥善生活照顧，勞工保險基金自民國 97 年起改為年金化，然因台灣老

年化速度加快及平均餘命延長，導致「勞保基金」的財務潛在負債迅速增加，據勞委

會民國 99 年精算報告顯示，勞保基金潛藏債務在 2 年內暴增新台幣 1.2 兆元，現已累

計達 6.3 兆元，而依勞保基金目前規模 5,030 億元，尚不到這缺口的十分之一，若不儘

速處理費率及撥補問題，預估 109 年勞保基金會收支短絀，120 年恐怕勞保基金餘額將

呈負數。 

4.鑑於公保基金也曾因為財務困窘問題，而於 88 年修改公教人員保險法，由政府逐年撥

補 88 年以前的潛在債務，此外，現行公教人員保險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

例亦分別明訂「由政府負擔保責任」、「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勞保基金既同屬社

會保險，甚至勞保投保對象更高達 940 萬人，尤應受到政府的重視及照顧，在勞保年

金化後，每位勞工領年金期限至少 20 年以上，無論是對目前正在領年金的高齡勞工，

或是還得再繳 10 年、20 年的年輕族群，一個不到 20 年就會破產的保險基金，心中的

恐慌與不安可想而知，故除了比照公保基金由政府撥補潛在債務做法外，勞保給付亦

應參照現行公教人員保險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明訂「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責任」，以確保勞工領得到退休金。 

(二)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 

鑒於政府過去十年來，補貼公保虧損達三千億元，且未調整公保的費率及減少給付

，但是攸關 940 萬勞工的勞保基金潛藏債務高達 6 兆元，政府卻放任勞保基金財務危機

繼續擴大。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列勞工保險於 97 年 12

月 31 日前之潛藏負債，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並負最終支付責任。說明如下： 

1.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最新財務精算報告，勞保基金收支差短時間由民國 109 年提早

到 106 年，107 年就吃老本，破產危機也由民國 120 年提早到 116 年，也就是今年 50

歲的人達到請領條件時，就可能面臨基金瀕臨倒閉狀況。 

2.攸關 940 萬勞工的勞保基金潛藏債務高達 6 兆元，但行政院卻駁回由政府逐年編列預

算補助勞保財務缺口，放任勞保基金財務危機繼續擴大。反觀政府過去十年來，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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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虧損達三千億元，且未調整公保的費率及減少給付，現在要政府按年提撥撥補勞

保潛藏債務，政府卻要勞工自己吞下「減少給付與提高費率」。 

3.爰此，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列勞工保險於 97 年 12 月

31 日前之潛藏負債，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並負最終支付責任。 

(三)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 

針對日前出爐的最新勞保基金精算報告顯示，由於人口快速老化，國民餘命提高，

勞保基金收支差短時間由民國 109 年提早到 107 年，破產時間也從民國 120 年提早至 116

年；屆時將有 945 萬名勞工領不到退休金，退休生活將無以為繼。經查公保、農保及國

民年金若有虧損，國庫都有審核撥補的機制，顯然現行規定對軍公教、農民與一般非勞

工國民之保障較完善，卻只有勞工保險未列入國庫撥補基金虧損的機制中，允為不公。

為落實勞工權益之保障，本席等建議參酌公保法第五條、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七條及農民

保險法第四十四條之立法精神，將勞工保險納入「基金虧損國庫撥補的機制」中，爰提

出「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案，若勞工保險有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應由

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審核撥補。 

(四)委員李昆澤等 22 人 

針對日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基金最新精算報告指出，目前勞工保險基金之

潛藏性債務已高達 6 兆元，自民國 106 年開始，勞工保險基金將開始入不敷出，民國 117

年有破產危機，此即表示目前 50 歲以下之 750 萬名勞工，屆退休年齡時，將有請領不到

勞保年金的可能，爰此，提出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之修正草案，明訂勞工保險

如有虧損，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以保障廣

大勞工之退休生計。說明如下： 

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基金最新精算報告指出，目前勞工保險基金之潛藏性債務

已高達 6 兆元，自民國 106 年開始，勞工保險基金將開始入不敷出，民國 117 年有破

產危機。 

2.台灣約有 940 萬餘勞工，其退休後皆需仰賴勞工保險之退休年金，以享晚年，然而目

前勞工保險在 117 年有破產危機，此即表示，目前 50 歲以下約 750 萬民勞工，年屆退

休之時，有請領不到勞保退休金之可能，未來退休生活堪虞。 

3.為保障國民退休生活之經濟安全，政府應承擔社會保險之最後支付責任，國民年金法

第四十九條規定其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

八條亦有規定規定，其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

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4.爰此，比照國民年金法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之規定，修正勞工保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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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條規定，明訂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政府撥款補助，並

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以保障廣大勞工之退休生計。 

(五)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 

有鑑於國保、農保、公保都由政府負起財務最終支付之責，唯有勞保沒有，勞保局

於民國 80 年成立，距今已超過 20 年，從省府時期到 98 年底潛藏負債已經高達 5.1 兆元

，若加計 99 年、100 年潛藏負債更已高達 6.3 兆元；且近年來金融風暴、歐債風暴影響

，連帶拖累勞保、勞退基金操作績效，勞保、勞退基金累計帳面虧損持續擴大，若政府

不負最終財務之責，勢必要由勞工及雇主負擔，將造成民眾莫大損失，爰提案修正「勞

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明列勞工保險之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說明如下： 

1.根據雜誌報導，勞保基金即將在 20 年內破產，而當前平均薪資已倒退回 14 年前水準

，也就是說，目前 35 歲以下的民間企業上班族，不但「賺最少、繳最多」，且當自己

要退休時，可能還領不到退休金，打拚半生所繳交的勞保費用，到最後也無法獲得保

障。根據雜誌分析，勞保基金將在民國 109 年入不敷出，開始「吃老本」，動用過去

累積的基金餘額來應付支出；到了民國 120 年，「老本」用完，攸關全台 900 萬勞工

權益的勞保基金，將正式破產。 

2.目前國保、農保、公保都由政府負起財務最終支付之責，但唯有勞保沒有，如政府不

負最終財務之責，勞保面臨破產後，虧損將由勞工及雇主負擔，對於辛苦大半輩子的

勞工而言，最後不僅無法退休，更賠上自己辛苦儲蓄的勞保金，財政狀況雪上加霜。 

3.我國勞保局於民國 80 年成立，距今已超過 20 年，從省府時期到 98 年底潛藏負債已經

高達 5.1 兆元，若加計 99 年、100 年潛藏負債更已高達 6.3 兆元，且近年來金融風暴、

歐債風暴影響，連帶拖累勞保、勞退基金操作績效，勞保、勞退基金累計帳面虧損持

續擴大，在全國經濟成長趨緩，景氣高度不確定下，若政府不負最終財務之責，要由

勞工及雇主負擔，將造成民眾莫大損失，爰提案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

」明列勞工保險之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六)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 

有鑑於勞保局已成立 21 年，勞工保險屬社會強制性保險。惟據勞工保險基金精算報

告顯示，目前潛藏負債高達 6 兆，基於現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或國民年金

皆由政府撥補債務之責任，目前勞工保險條例未明訂政府之最後支付責任，為避免勞保

基金虧損擴大，導致投保之雇主、勞工求助無門，造成人民財產損失。爰提案修定「勞

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明定勞工保險之財務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之責任。 

(七)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 

鑒於勞工保險是我國除了全民健康保險外的第一大社會保險，據勞工保險局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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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報告中指出，100 年 12 月 31

日勞保精算負債為 7.3 兆元，預期 107 年預期將首次出現當期保費收入不足以支付各項給

付之現象，之後保費收入與各項給付支出缺口將逐年增加，基金資產累積餘額預期於 116

年出現虧損，50 年後基金資產累積虧損達 33.73 兆元。勞保破產被預期。既有改善勞工

保險之策略不外乎，提高保險費率及上限、調整年金請領年齡、提高勞保基金投資績效

、修改給付標準以及國庫撥補。景氣循環或是低迷時，國庫撥補將是最後的防線，國保

、公保與農保都有國庫撥補基金虧損的設計，只有勞保沒有，政府需宣示將負起最後支

付責任，有助減緩勞保財務壓力，最重要的是，避免引發勞工恐慌而一次請領勞保給付

金。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勞工保險如有虧損，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審核撥補。以防守廣大勞工最後保障底線。 

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世偉說明： 

大院召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委員所提「勞工保險條例第 69

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本會能有機會應邀列席作口頭報告，並得親聆各位委員的教益，深

感榮幸。 

對於委員所提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內容，本會意見如下： 

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委員

趙天麟等 28 人、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及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 69 條

條文修正草案」，勞工保險之財務，應由政府撥補及負最後支付責任部分 

勞工保險是國家社會安全制度的重要基石，也是勞工朋友的退休生活保障，行政院已公開宣

示，將兼顧世代公平正義及基金永續發展，進行修法建構健全之勞保制度，並讓「政府撥補

」及「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入法。又本會刻就保險費率、給付條件及標準、所得替代率、

基金管理績效及政府撥補責任等 5 個層面，積極研擬可行的因應對策，務求在兼顧「經濟效

率」、「社會公平」、「權利義務對等」及「世代衡平」的原則下，於近期內提出解決建議

送請行政院審議。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及詢答後，咸認勞工保險基金是國家社會安全制度的重要基石，為建構健

全之勞工保險制度及對勞工朋友退休後獲得更完善的生活保障，本條文之修正確有必要。經

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有鑑於為兼顧世代公平正義及基金永續發展，對於保險費

率、給付條件及標準、所得替代率以及基金管理績效等相關配套仍需更縝密周延之規劃，爰

決議：本 7 案，均保留，送院會協商。另，委員劉建國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送院會協

商。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及劉委員建國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如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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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王惠美等21人提案
委員潘孟安等21人提案
委員蔣乃辛等22人提案
委員李昆澤等22人提案
委員趙天麟等28人提案
委員管碧玲等19人提案
委員吳育仁等23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保留，送院會協商） 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本保險之財務如有

虧損，其屬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虧損

及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部審

核撥補；其屬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之虧

損部分，應調整費率挹注，並

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責任，其屬於民國九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

潛藏債務，由中央政府分年編

列預算撥補。 
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

及潛藏負債部分，應由保險人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

，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 

委員王惠美等 21 人提案： 
一、本保險為確定給付制之強制

性社會保險，鑑於基金財務潛

在負債迅速增加，為確保退休

勞工獲得妥善生活照顧，爰規

定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二、又鑑於民國 97 年起勞保老年

給給付改為年金化，導致基金

財務負擔加重，復遵照立法院

前次審查勞保條例時做成附帶

決議，要求行政院在勞保年金

實施前，應清算勞保潛藏債務

總額，並自民國 98 年起分十年

編預算撥補，爰規定其屬於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之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

，由財政部審核撥補。 
三、相關立法例： 



 

 

84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2
卷
 
第

5
期
 
院
會
紀

錄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逐年編列預

算審核撥補。 
委員李昆澤等 22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

，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政府

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責任。 
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

，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 
本保險之財務，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責任。 
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

，應由政府編列預算撥補，並

負最後支付責任。 
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 

(一)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5 條：

「本保險業務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

）（以下稱承保機關）辦

理。保險財務如有虧損，

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三十日以前之虧損及

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部

審核撥補；其屬於中華民

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以後之虧損部分，應調整

費率挹注。」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條例第五條：「本基金

之運用及委託經營，由基

金管理委員會擬訂年度計

畫，經基金監理委員會審

定後行之，並由政府負擔

保責任。」 
(三)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本保險之財務，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提案： 
一、現行條文對於勞工保險已訂

有中央主管機關撥補規定，惟

相關用語不符實際，予以修正

。 
二、勞工保險為確定給付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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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險，係台灣社會安全制度

的重要基石，影響及於數百萬

家庭，940 萬名勞工，政府應

有維繫其正常運作之責，在國

民年金第四十九條、公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

之立法例，明定勞保財務由政

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三、97 年 7 月 17 日立法院通過

勞保條例修法時，同時通過附

帶決議明定勞保年金制度實施

前之潛藏債務，由政府分年撥

補，以確保廣大勞工給付權益

。 
四、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關於

公保於 88 年 5 月 30 日以前之

潛藏負債由政府編列預算撥補

，過去十年多年來，政府編列

逾三千億元補公務人員保險之

虧損。為勞工保險制度永續經

營，並追求各類保險被保險人

之間之公平正義，爰訂定實施

勞保年金制前之潛藏負債由中

央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 
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提案： 
一、針對日前出爐的最新勞保基

金精算報告顯示，由於人口快

速老化，國民餘命提高，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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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支差短時間由民國 109
年提早到 107 年，破產時間也

從民國 120 年提早至 116 年；

屆時將有 945 萬名勞工領不到

退休金，退休生活將無以為繼

。 
二、經查公保、農保及國民年金

若有虧損，國庫都有審核撥補

的機制，顯然現行規定對軍公

教、農民與一般非勞工國民之

保障較完善，卻只有勞工保險

未列入國庫撥補基金虧損的機

制中，允為不公。為落實勞工

權利之保障，建議參酌公保法

第五條、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七

條及農民保險法第四十四條之

立法精神，將勞工保險納入「

基金虧損國庫撥補的機制」中

，爰提出「勞工保險條例」第

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根據主計處資料，97 年到 99
年，政府已分別編列預算撥補

公保 159 億、147.8 億、176 億

元，政府不應獨厚公保，政府

應一視同仁編列預算撥補勞保

。 
委員李昆澤等 22 人提案： 
比照國民年金法及公務人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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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之規定，修正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規定，

明訂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基金不

足支付時，應由政府撥款補助，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以保

障廣大勞工之退休生計。 
委員趙天麟等 28 人提案： 
一、新增本條文第二項。 
二、有鑑於國保、農保、公保都

由政府負起財務最終支付之責

，唯有勞保沒有，勞保局成立

距今已超過 20 年，從省府時期

到 98 年止潛藏負債已經高達

5.1 兆，若加計 99 年、100 年

潛藏負債更已高達 6.3 兆，且

近年來金融風暴、歐債風暴影

響，連帶拖累勞保、勞退基金

操作績效，在面臨全球景氣衰

退，勞保、勞退基金累計帳面

虧損將持續擴大，若政府不負

最終財務之責，勢必要由勞工

及雇主負擔，將造成民眾莫大

損失，爰提案增訂勞工保險條

例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明列勞

工保險之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責任。 
委員管碧玲等 19 人提案： 
一、修訂本條文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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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勞保基金目前潛藏負債

多達 6 兆，且現行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或國民年

金皆由政府擔負財務支付之最

終責任，目前勞工保險條例未

明訂政府之責任，為避免勞退

基金虧損擴大，投保之雇主、

勞工求助無門，造成人民財產

損失。爰增列勞工保險之財務

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之責任

。 
委員吳育仁等 23 人提案： 
一、勞工保險是我國除了全民健

康保險外的第一大社會保險。

據勞工保險局 101 年委託研究

計畫指出，以 100 年 12 月 31
日為衡量日，參加勞保全體人

數約 945 萬人，平均年齡 39.7
歲，平均投保年資為 14.4 年，

平均勞保投保薪資為 28,905 元

。就精算負債而言，100 年 12
月 31 日勞保精算負債為 7.3 兆

，已提撥基金比率為 6.0%，未

提撥精算負債占年度涵蓋薪資

總額之比率 208%。另就勞保現

金流量而言，107 年預期將首

次出現當期保費收入不足以支

付各項給付之現象，之後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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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各項給付支出缺口將逐

年增加，基金資產累績餘額預

期於 116 年出現虧損，50 年後

基金資產累積虧損達 33.73 兆

元。 
二、既有改善勞工保險之策略不

外乎：提高保險費率及上限、

調整年金請領年齡、提高勞保

基金投資績效、修改給付標準

及國庫撥補等。景氣循環或是

低迷時，國庫撥補卻是最後的

防線，國保、公保與農保都有

國庫撥補基金虧損的設計，只

有勞保沒有。爰擬修正，勞工

保險如有虧損，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審核撥補，以避免恐慌而

勞工一次請領勞保給付金，反

而造成更嚴重之財務黑洞，以

防守廣大勞工最後保障底線。 
審查會： 
本 7 案，均保留，送院會協商。

另，委員劉建國等 3 人所提修正

動議，一併送院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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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修正動議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其屬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之潛藏債務，應由中央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

補。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在中央勞工

保險局未成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

補。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田秋堇  陳節如   

(二)本院親民黨黨團，鑒於最新勞保基金精算報告指出，勞保負債已高達 7.3 兆，就勞保基金現

金流量而言，將於民國 107 年首次出現當期保費收入不足以支付各項給付之現象，之後保費

收入與各項給付支出缺口逐年增加，基金資產累積餘額預期於民國 116 年出現虧損，50 年

後基金資產累積虧損更將高達 33.13 兆元。上述情勢發展，將使近千萬勞工，亦即我國近半

數國民同時面臨生活困境，其影響之大恐遠大於今日之希臘財政風暴，攸關國家安全至鉅。

又現行勞保、公保、農保、軍保均有政府撥補財務虧損之法定明文規範，為維持國民不同職

業類別間之公平待遇，勞保基金財務亦應增訂法定保證規範。綜上，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

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除明訂中央政府負勞保最終支付責

任外，同時增訂基金運用之最低保證收益條款，並要求按月上網透明公告基金整體財務狀況

，以完整配套穩定勞保財務、國家財政及社會民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前項第四款基金運用之

收益，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始

，其三年內平均最低年收益

不得低於臺灣銀行二年期定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一、勞保基金運用應有法定最

低保證收益率，以保障基金

財務穩定永續，足敷給付全

體勞工相關勞保給付。 
二、同為政府代管之「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及「勞工

退休基金」，皆有法定保證

收益率規定，勞保基金亦應

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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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如

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

益者，由國庫補足其差額。 

第六十七條 勞工保險基金，

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

過，得為左列之運用： 
一、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

債之投資。 
二、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 
三、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

特約公立醫院勞保病房整

修之貸款；其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 
五、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

收入之投資。 
勞工保險基金除作為前

項運用及保險給付支出外，

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

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基金之收支、運用

情形及其積存數額，應由保

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年

公告之。 
本基金應按月上網公告

有關基金運用規模與收益率

、基金資產配置、國內外委

託經營績效統計表、投資股

票持股比率、持股成本、當

月買賣超資訊，並建置完整

歷史資料庫以供公開查詢。 
第一項第四款對於被保

險人之貸款資格、用途、額

度、利率、期限及還款方式

等事項，應由保險人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六十七條 勞工保險基金，

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

過，得為左列之運用： 
一、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

債之投資。 
二、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 
三、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

特約公立醫院勞保病房整

修之貸款；其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

五、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

收入之投資。 
勞工保險基金除作為前

項運用及保險給付支出外，

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

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基金之收支、運用

情形及其積存數額，應由保

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年

公告之。 
第一項第四款對於被保

險人之貸款資格、用途、額

度、利率、期限及還款方式

等事項，應由保險人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除依「政府資訊公開法」

規範之限制事項外，政府資

訊應主動、完整揭露。勞保

基金屬於全體勞工，更應向

全體勞工公開揭露，毫無規

避揭露或隱匿交易資訊之必

要與正當性。 
二、勞工保險基金之設置目的

，乃為確保勞工之相關法定

給付，而非為其他政治、經

濟或政策目的服務。例如以

勞保基金作為拉抬低迷、重

挫股市之反市場操作即為顯

例，此舉經常嚴重影響基金

收益，卻難以有效防範及監

督，對此，非資訊公開，實

不足以有效監督。 
三、勞工保險基金之運用及收

益，攸關全體勞工權益，公

開、透明之資訊揭露，本屬

必要之基本原則，以免人謀

不臧或效率低下之弊。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由中央

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 
勞工保險基金之財務如

有虧損或潛藏負債，由中央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一、社會保險與退休待遇，不

應以職業別有所分別；勞保

之最終財務支付責任，應與

公保、國保、農保、軍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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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撥補；該

逐年撥補數額，應以確保未

來五十年足額給付各年度各

項勞保給付為最低撥補數額

。 

同。「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五條：「……虧損及潛藏負

債部分，由財政部審核撥補

……」、「國民年金法」第

四十七條「……應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撥補。」、

「農民保險法」第四十四條

「本保險年度結算如有虧損

，除由辦理本保險業務機構

之主管機關審核撥補，並得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軍人保險條例」

第五條「……其基金數額，

依實際需要，由國防部會同

財政部呈請行政院核定由國

庫撥充。」 
二、為維持勞保之代際公平，

並使全體勞工之確定給付權

益足資確保，政府作為本基

金代管者暨制度之永續維持

者，須精算潛藏負債總額以

推計未來全體屆齡六十五歲

退休勞工之勞保基金財務平

衡，俾以整體調整勞保制度

，並逐年撥補虧損，確保以

同樣法定條件參加勞保者之

給付權益受到公平保障。 

(三)本院委員陳亭妃、林佳龍、陳歐珀、劉建國、吳秉叡、林岱樺等 23 人，鑑於民國 100 年底勞

保基金潛藏負債已達新台幣 7.3 兆元，恐於民國 116 年提早破產。為健全勞保基金運作，爰

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政府須對勞工保險負最後支付與彌補

虧損之責任，由中央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支應，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國 101 年 10 月份勞保基金精算報告指出，勞保基金潛藏負債不斷地增加，至民國 100 年

底潛藏負債已達 7.3 兆元。勞保基金收支逆差時間由民國 109 年提早到 107 年，破產時間也

從民國 120 年提早至 116 年，引起社會重大關注。 

二、由於勞工保險為我國重要之社會安全制度，勞保基金之運作與盈虧直接影響廣大勞工的工作

及退休保障，為照顧我國廣大勞工生計，政府有維繫勞保基金正常運作之責任。 

三、政府過去編列預算補貼公保虧損，而且並未調整公保費率及減少給付，給予公教人員保險確

實的保障。加上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九條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皆明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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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反觀勞工保險條例卻無此等規定，為求勞保基金之健全運作，應將此

一規定納入規範，由政府負起最終支付與彌補虧損之責任。 

四、綜上所述，鑑於勞保基金已出現嚴重問題，為健全勞保基金之運作，爰提出「勞工保險條例

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政府須對勞工保險負最後支付與彌補虧損之責任，由中央

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以保障廣大勞工之權益。 

提案人：陳亭妃  林佳龍  陳歐珀  劉建國  吳秉叡  

林岱樺   

連署人：許添財  柯建銘  田秋堇  高志鵬  張曉風  

陳明文  葉宜津  蕭美琴  黃偉哲  陳節如  

何欣純  李俊俋  李應元  林淑芬  邱志偉  

許智傑  段宜康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應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與

彌補虧損之責任，由中央政

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根據勞保局精算報告，勞保基

金潛藏債務已達新台幣 7.3 億

元，爰比照國民年金法第四十

九條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條例第八條立法例，明訂

勞工保險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與

彌補虧損責任，由中央政府分

年編列預算撥補，以健全勞保

基金運作。 

(四)本院委員劉建國、陳亭妃、林淑芬等 18 人，鑒於依勞工保險局 101 年精算報告指出，勞保

年金制度所須平衡費率為 27.84%，與目前費率及調整幅度明顯不足，預估至民國 107 年將

首次出現當期保費收入不足以支付各項給付，且之後保費收入與各項給付支出缺口逐年擴大

，於民國 116 年起基金結餘將不足以支應當年給付支出，出現虧損，故為有效提升和監督勞

工保險基金投資效益，以及保障廣大勞工退休生活，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撥補虧損，並由國

家負起最後支付責任。故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將勞工保險基金之收支、運用情形及其積存數額，由按年公告改為按季公告，以增加公開透

明度及外部監督力量。（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 

二、為保障勞工退休生活，穩定社會勞動秩序，國家對於勞工保險之虧損應負最後支付責任。（

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 

提案人：劉建國  陳亭妃  林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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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田秋堇  陳節如  陳歐珀  黃偉哲  林佳龍  

鄭麗君  段宜康  邱議瑩  趙天麟  許智傑  

林世嘉  何欣純  姚文智  李應元  許添財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七條 勞工保險基金，

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

過，得為左列之運用： 
一、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

債之投資。 
二、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 
三、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

特約公立醫院勞保病房整

修之貸款；其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 
五、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

收入之投資。 
勞工保險基金除作為前

項運用及保險給付支出外，

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

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基金之收支、運用

情形及其積存數額，應由保

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季

公告之。 
第一項第四款對於被保

險人之貸款資格、用途、額

度、利率、期限及還款方式

等事項，應由保險人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六十七條 勞工保險基金，

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

過，得為左列之運用： 
一、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

債之投資。 
二、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 
三、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

特約公立醫院勞保病房整

修之貸款；其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

五、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

收入之投資。 
勞工保險基金除作為前

項運用及保險給付支出外，

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

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基金之收支、運用

情形及其積存數額，應由保

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年

公告之。 
第一項第四款對於被保

險人之貸款資格、用途、額

度、利率、期限及還款方式

等事項，應由保險人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勞保基金投資運用雖依照法定

程序完成年度資產配置計劃，

投資過程秉持專業、投資結果

也依法公告，公開透明，同時

接受審計機關及監理機關之監

督查核，然而為杜絕外界黑箱

操作之質疑，按「年」公告應

改為按「季」公告，俾增加公

開透明度。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由政府

負最後支付責任，其屬於民

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之潛藏債務，應由中央

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勞工保險為勞工退休生活保障

，但在老年給付成長迅速，保

費長期計收不足，潛藏債務龐

大；以及人口高齡化、少子女

化問題，嚴重衝擊社會保險世

代分攤能力等情況下，面臨破

產危機，然而為保障勞工退休

生活，爰將「政府負最後支付

責任」予以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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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近日經勞保局精算後勞保基金潛藏債務約 6.8 兆，以現行所

得替代率 1.55%計算，將於 106 年邁向倒閉，現行勞保費率 8.5%的情況下，我國勞保每年約

一千七百億的保費收入，早已不足以支付每年老年給付、生育給付等將近一千九百億的勞保

給付，勞保基金涉及九百八十萬勞工的權益。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本黨團爰此，擬具「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

政府撥款支付，潛藏債務應由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撥補，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以保障廣

大勞工之退休生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勞保基金傳出破產訊息後，申請一次給付數量單周暴增六成，從單日一千五百件左右，提升

為兩千四百件。各地逐漸出現「擠兌」潮，造成百萬勞工人心惶惶，社會動盪。 

二、現行勞委會提出之補救方案，係將保費負擔遞延到年輕人身上，這一代青年勞工不僅賺最少

還要繳最多領最少，為避免債務越滾越大、禍遺子孫，政府實應負起最終支付責任。 

三、以同樣工作 30 年、退休時月薪 53,340 元的勞工及公務人員相比較，勞工所得替代率僅

47.5%，但是公務人員的所得替代率卻高達 94%，政府每年除了編列月退俸給全台軍公教退

休人員外，還要再編列 200 億當做年終慰問金，對照 980 萬加入勞保的勞工來說，有失公

平正義，軍公教人員嚴然成為新興「貴族階級」，造成台灣社會階級對立反差嚴重，980 萬

勞工苦哈哈。今勞保出現危機，勞委會甚至研擬限縮現有勞工原可支領的標準，僅為了讓

勞保能夠短暫延續，對照退休公教待遇福利，更讓勞工倍感差距與對立。 

四、現行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其財務，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

規定，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亦有規定，其基金

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八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七條，亦明定政府須負

最後責任。爰此本黨團提案要求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明定政府須於勞保基金虧

損時須負最後支付責任。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應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

撥補，並負最後支付責任。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參照現行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九

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條例第八條均規定其財務出現

虧損時，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

任，其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

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

後支付責任，學校教職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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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八條、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七條，亦明

定政府須負最後責任。惟僅勞

工保險條例中未規定財務出現

虧損時，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爰修改本條為勞工保險如有

虧損，應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

撥補，並負最後支付責任，以

保障廣大勞工之退休生計。 

主席：審查報告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親民黨黨團、委員陳亭妃等 23 人、委員劉建國

等 18 人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之提案，分別經決定逕付二讀，併案協商。因尚待協商，作如下決

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 102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案。（未含內政、外交及國防－公開部分、經濟、教育及文

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五委員會審查報告）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內政等五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

外交及國防（公開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

環境等四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2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內政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

該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2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6 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

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 2 會期第 16 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

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葉宜津等 28 人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管碧玲等 17 人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台灣團

結聯盟黨團擬具「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